
甘肃省庄浪县城区供水花崖水源地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4月21日，甘肃水务庄浪供水有限责任公司邀请平凉市生态环

境局庄浪分局、环保设施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环境监理单位、环境验收

调查单位和3名特邀专家，根据甘肃省庄浪县城区供水花崖水源地工程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水利水电技术规

范，甘肃省庄浪县城区供水花崖水源地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原平凉市环保

局对该项目的批复，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位于庄浪县韩店镇境内的南洛河一级支流花崖河上，主要承担向

庄浪县城区供水的任务。建设性质为新建，属于Ⅳ等小（1）型工程。整

个水库工程由枢纽工程、灌区工程两大部分组成，花崖水库总库容为

204.20万m3，防洪库容32.86万m3，死库容40 万m3，兴利库容为131.31

万m3。正常蓄水位为1903.8m，年可供水量248.0万m3。项目实际资总投

资9057万元，环保投资299.86万元，占工程实际总投资的3.31%。

甘肃水务庄浪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甘肃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

于2013年3月完成了《甘肃省庄浪县城区供水花崖水源地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2013年5月6日，平环评发【2013】89号文件《庄浪县城区供

水花崖水源地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给

予批复，同意项目建设。2015年9月，花崖水库开始动工建设。2018年9

月，花崖水库进行蓄水，水库全面建设完成。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

无环境投诉、违法及处罚记录。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环保部《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的通知》（环办[2015]52号），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运行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有COD、

BOD、氨氮、动植物油等。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由环卫部门

拉运至庄浪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厨房油烟，厨房已安装了抽油烟机，厨

房油烟经过抽油烟机处理后对空气环境影响较轻微。

（三）噪声

水库运行期不产生噪声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过程中的弃渣及生活垃圾，弃

渣全部堆存于指定的渣场，运行期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由车辆清运至村生

活垃圾收集点。

（五）其它环境保护设施

生态环境及水土保持设施

工程占地影响的植被主要是灌木、农田植被及少量乔木，工程结束后及

时对临时占地进行了迹地清理和植被恢复，选用的植物均为当地种类，乔

木植物主要为油松，草本植物主要苜蓿等。调查没有发现国家级和省级重点

保护鱼类、珍稀濒危鱼类和长距离洄游鱼类。



花崖河在输水控制闸下方设置下泄口，为无控制下泄口，保证蓄

水和试运行期下泄流量不低于0.02m3/s，没有出现花崖河河道断流情

况。

根据水保方案报告及其批复要求，对渣场、施工场地等采取边坡防

护、挡渣坝、截排水沟、人工和自然植被恢复及绿化等水保防治措施。

目前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工作正在进行。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甘肃馨宝利环境检测有限公司2015年至2018年的监测结果，项

目区域地表水均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

水质标准要求。现在工程处于蓄水期，无法对生态下泄流量设施进行监

测。

五、项目区环境质量状况

项目运营期无噪声产生，不会对周边声环境造成影响。

六、验收结论

甘肃省庄浪县城区供水花崖水源地工程环评审批手续齐备，技术资

料与环境保护档案资料齐全；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复

中要求的各项措施已得到落实，污染物做到达标排放。按《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验收合格。

七、要求及建议

1、制定生态流量下泄管理制度，确保生态流量按要求的流量下

泄。

2、严格按照饮用水水源地的管理要求对水库水质定期实施监测，保

证库区水质达到相应标准；水库周边设置相应标识牌，禁止在保护区内进

行破坏生态和影响水质的活动。






